
湘信院团发〔2025〕20 号

关于开展 2026 年寒假大学生“返家乡”
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

各团总支、团支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，

进一步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，把立德树人融入

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，切实引导湘信青年学子上好行走在祖

国大地上的社会实践“大思政课”，在脚踏实地的亲身实践

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

力，真正读懂“基层书”“国情书”“群众书”，答好“使

命卷”，争做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

青年，在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、彰

显青春风采、贡献青春力量。经学校团委研究决定，在全校

范围内发起“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”寒假社会实践

活动，现将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践主题

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

二、实践时间

2026 年 1 月—3 月

三、实践内容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

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通过返家乡实践，引导广大青年

学生在服务基层、建设家乡中坚定理想、锤炼本领、贡献力

量。鼓励同学们在实践中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、乡村振兴

的扎根者、文化传承的推动者、科技创新的先锋者、爱心公

益的践行者，重点围绕以下方向开展：

1.争做红色基因传承者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

全会精神，结合党的创新理论宣讲、红色文化传承，鼓励青

年深入基层，通过红色基地研学、革命故事讲述、红色文化

传播等实践活动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。

2.争做乡村振兴扎根者。响应“十五五”规划“扎实推

进乡村全面振兴”号召，紧扣粮食安全、乡村振兴等国家战

略，面向新农业、新乡村、新农民、新生态，依托科技小院、

科创团队，围绕城乡融合、智慧农业、产业振兴等开展科技

助农、生态环境治理等实践。特别结合 3 月植树节，鼓励参

与乡村植树造林、生态修复、环保宣传等活动，助力“绿水

青山”建设，为农业强国注入绿色青春动能。

3.争做文化传承推动者。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

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”精神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

文化传承发展，鼓励青年走进历史文化街区与古村落，实地

考察并采访传承人，深入了解文化内涵与传承现状。结合现

代科技与创意，开展非遗保护、文旅融合实践，以数字技术

促进文化遗产活态传承，为文化发展增添青春活力。

4.争做科技创新先锋者。践行“十五五”规划“加快高



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部署，依托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平

台孵化，鼓励青年紧扣科技创新前沿、产业发展方向与地方

需求，开展创新实验、科研攻关、技术转化、成果落地等科

创实践，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思维、提升实践能力、勇当科创

先锋。

5.争做爱心公益践行者。鼓励就近就便开展公益服务，

深入家乡所在社区活动中心、青年之家等场所，开展科学普

及、扶弱助残、课业辅导等服务工作。重点结合 3 月“雷锋

月”，在春节及寒假期间积极参与社区治理、车站春运暖程、

关爱特殊群体、邻里互助等志愿服务，弘扬雷锋精神和“奉

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。可创新开展“社区环

保雷锋日”“废旧物品绿色置换”等特色活动，用实际行动

传递社会温情。

6.争做基层治理的实干者。深入参与政务实践，通过走

进地方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一线岗位，亲身承担具体工作，

在实践中深化对国情、社情、民情的理解。注重结合工作实

际，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自

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，努力将

理论学习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方式一：关注“创青春”微信公众号，选择社会实践－

登录（未注册的先注册账号）－点击返家乡项目－完善简历

信息－选择合适岗位报名（按分类、区域搜索岗位信息，选

择合适岗位报名并提交）－主动联系实践单位争取被录用。



方式二：关注家乡所在地的省、地市、县区的团组织微

信公众号，阅读“返家乡”相关推文，按要求报名参加。

方式三：自行到居住地各级党政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客

运站、社区、志愿服务组织等寻求实践岗位。

方式四：通过专业方向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双向匹配，参

与家乡企业实际工作。

五、实践形式

鼓励学生通过个人/团队形式开展实践，原则上按照“返

回家乡、就近就便”原则在家乡所在地、假期常住地开展实

践，鼓励创新实践载体，不断探索更有特色、更接地气、更

富成效的实践途径。

六、实践总结及认定

1.请各学院于 2026 年 1 月 5 日 18:00 前，将《2026 年

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与《2026 年学生寒假

社会实践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《湖南信息学院 2026 年“返家

乡”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安全承诺书》团队/个人（附件 6）汇

总后，提交至校团委 212 办公室。

2.实践个人或团队需准备以下材料，并于开学后第二周

由学院统一收齐并交至校团委 212 办公室：

（1）《湖南信息学院 2026 年寒假大学生“返家乡”社

会实践活动认定表》（附件 3 须由实践单位盖章）；

（2）实践报告（内容应包含实践背景、过程、成果与

反思等，要求数据真实、图文并茂，并附 3—5 张实践实景

照片）；



3.实践时间满 10 天、材料齐全且通过审核的学生，可

获得道德银行“社会服务”、第二课堂“社会实践”素质拓

展相应学分；并参与优秀个人或团队评选。

七、实践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谋划部署。各学院团总支应成立

专项工作小组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统筹做好岗位对接、学生动

员、过程指导和总结考评等工作，确保实践活动有序、有效

开展。

2.严守安全底线，强化过程管理。各学院须严格按照《社

会实践活动安全教育指引》（附件 5）要求，将安全教育与

管理贯穿实践全过程。倡导学生就近就便开展实践，全面掌

握团队动态，密切关注实践地自然条件与极端天气预警，制

定完备的安全预案与应急处置机制，切实保障学生人身与财

产安全。

3.规范实践行为，维护学校形象。参与实践学生应自觉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，尊重当地民风民俗，言行举

止文明得体，展现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坚持求真

务实作风，确保所有实践过程与成果材料真实可靠，一经发

现弄虚作假，将取消其评优资格并予以通报。各团总支要专

门指派 1 名团学干部为“返家乡”实践活动联络员，对接相

关工作事宜，解答所在学院学生疑问。

4.深化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院及实践团队/

个人应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，积极宣传实践动态、典型

案例与丰硕成果。要求每支实践团队/个人在实践期间至少




